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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五批）
（第二十五批 202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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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峨胜水泥厂
矿山采石场
转运站、机
房 24 小 时
运转，皮带
运输线距兴
阳村 1 组 4
户村民的住
房 仅 40 米
左右，噪音、
灰尘等影响
村民正常生
活。

市中区青果
街 50 号 福
星园酒楼侵
占 国 有 土
地，油烟扰
民。青果山
路“ 孟 烧
烤”，也是由
于没有除烟
设备，厨烟
直排居民小
区，店铺的
噪音、油味
直接影响临
近住户的生
活。

乐山市牛三
羊食品有限
公司，没有
安装环保设
施, 无 环 评
和 排 污 许
可, 废 水 直
排 沟 内, 油
污和浮沫凝
固 在 沟 内,
臭气满天。

砂石厂运输
砂石时有扬
尘和噪音污
染。

行政
区域

乐山市
峨眉山

市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市
市辖区

乐山市
沐川县

污染
类型

噪音

大气

水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9月20日，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任巍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峨胜水泥厂矿山采石场转运站、机房，皮带运输线”为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胜水泥）所有，全

称为“峨胜采矿场2#、3#石灰石长胶带皮运机、中转站”（以下简称峨胜采矿场2#、3#皮运机中转站），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兴阳
村（北纬29°28′38″，东经：103°29′9″）,主要用于矿石运输、势能发电，每年运输矿石约600万吨，每年发电约700万度。峨胜
采矿场2#、3#皮运机中转站属于峨胜采矿场1200万吨/年扩大开采范围技改工程项目之一。

峨胜采矿场为峨胜水泥的生产自备石灰石矿山 ，始建于 2003 年，有效期至 2045 年 12 月 15 日（采矿许可证号：
C5100002010127120103368）。2015年1月，峨胜采矿场1200万吨/年扩大开采范围技改工程项目由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立项
（峨经信技改〔2015〕22号）。2015年5月，乐山市峨眉山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峨胜采矿场1200万吨/年扩大开采范围技改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峨市环审批[2015]61号）；2020年12月，项目开展了竣工环保自主验收。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依法对

峨胜水泥开展巡查监管，督促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峨胜水泥从2021年起按季度，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均
满足相关要求标准（相关检测报告附后）。2017年，峨胜水泥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2020年11月，峨胜水泥通过“四川省重污染天
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B级企业”审核。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峨胜水泥厂矿山采石场转运站、机房24小时运转”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基本属实。峨胜水泥厂矿山采石场转运站、机

房主要运行时段在早上8点至晚上10点，根据实际生产需求，峨胜采矿场存在夜间偶有作业的情况。
2.关于“皮带运输线距兴阳村1组4户村民的住房仅40米左右，噪音、灰尘等影响村民正常生活”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离峨胜采矿场2#、和3#皮运机中转站周边较近的农户有4户，其中最近的1户直线距离为41米，对照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该4户村
民不属于环保搬迁范围。峨胜采矿场2#和3#皮运机实行封闭式运输，安装有防尘隔声罩，中转站落料位置安装了负压布袋收尘器严
格控制无组织排放，并设有喷雾系统可对区域内扬尘进行独立有效控制。噪音来源主要为皮带电机和收尘电机，灰尘来源于物料转运
扬尘。

2021年9月20日至21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峨胜采矿场2#、3#中转站开展昼夜环境噪声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监测
结果显示：“峨胜水泥石灰石矿二号长胶带中转站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1二级标准，表
2二级标准限值；所测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2类标准限值”（峨环监字（2021）监第 022
号）。虽然监测结果达标，但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仍有噪音、扬尘排放，对距厂区较近的农户有一定影响。

由乐山市城管局环卫中心主任张建华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反映的“福星园酒楼”和“孟烧烤”均位于乐山市市中区青果山街50号，该处临街住宅均为“上宅下店”的老旧居民住宅，建筑总

楼层为三层。福星园酒楼于2000年3月注册并开业，经营场所位于建筑一、二层，店铺面积约100平方米；孟烧烤位于福星园酒楼右
侧，2000年3月注册并开业，经营场所为建筑一层门市，店铺面积约50平方米。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福星园酒楼侵占国有土地”问题。
经实地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福星园酒楼所在的该宗地原为划拨给乐山市自动化仪表厂使用的国有土地，1996年5月已办理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乐城国用（96）字第005571号，面积6270平方米，用途住宅。之后，仪表厂与国都房开司联合开发建设综合楼，将部
分门市出售给个人并办理房产证。现福星园酒楼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其使用的土地在乐山市自动化仪表厂颁证的土地范围内，不存
在侵占国有土地行为。

2.关于“福星园酒楼油烟扰民”问题。
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基本属实。经现场查看，福星园酒楼已规范安装合格的油烟净化装置，并升空设置有排烟管道，油烟经净化后

达标排放。该店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了清洗维护并建立有相关台账，确保净化装置正常运行。但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店后厨有
一处排气扇，其位置距离最近住户仅约10米，排气扇在运行时少量烟气外溢，会对邻近住户造成一定影响。

3.关于“青果山路孟烧烤，也是由于没有除烟设备，厨烟直排居民小区，店铺的噪音、油味直接影响临近住户的生活”问题。
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查看，孟烧烤已于2021年9月11日停止营业，目前正在进行店内装修翻新，未从事经营活

动。该店此次装修将安装全新的油烟净化设施，目前尚未安装完毕，排烟管道还未进行升空处理。在前期经营活动中，孟烧烤使用“无
烟新式烧烤炉具”从事经营活动，使用清洁能源且在室内进行烤制作业，不存在厨烟直排行为，但在烤制作业期间会产生少量烧烤烟
气，对邻近住户造成一定影响。该店在装修期间产生了噪声，对邻近住户造成了影响。

2021年9月20日，乐山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吴金埔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9月22日，乐山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广兵，管委会副主任聂磊率队开展案件办理督导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乐山市牛三羊食品有限公司，登记注册名称为四川牛三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三羊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7

日，住所位于四川省乐山高新区迎宾大道20号高新科技园厂房（系牛三羊公司于2015年7月起租用，面积1135.16平方米），开展羊肉
冷冻及初加工（焯水、清洗）业务。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
牛三羊公司在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345795160U），法定代表人刘建军;取得了乐

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SC10451110100049）,许可内容为肉制品、速冻食品，《营业执照》和
《食品生产许可证》均在有效期内。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自牛三羊公司生产经营以来，乐山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和驻区机构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督导牛三羊公司增强环保意识、提升环保

管理水平，切实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相关部门从未收到反映牛三羊公司环保问题的信访举报。
三、现场调查情况

（一）关于“没有安装环保设施”的问题。
经核查，牛三羊公司生产过程有废水和废气产生。废水为冷冻肉制品解冻水、焯水锅焯水、肉制品清洗水和操作间地面清洗水，通

过车间内废水收集沟（已加盖滤网）进入科技园区化粪池（牛三羊厂区内），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乐山市第二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废气为焯水锅进行肉制品焯水时产生的蒸汽，由抽油烟机进行收集后，经排气筒排放。该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无环评和排污许可”的问题。
经核查，牛三羊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取得了《乐山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四川牛三羊食品有限公司肉制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的审批意见》（乐市环审〔2015〕124 号）。2020 年 3 月 3 日，牛三羊公司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
91511100345795160U001X）。该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废水直排沟内，油污和浮沫凝固在沟内，臭气满天”的问题。
经核查，牛三羊公司为季节性生产企业，今年自4月1日起停产，计划于10月6日复产，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对牛三羊公司废水

预处理的3个化粪池进行检查时，未发现化粪池有渗漏情况；经对该公司四周实地查看，未发现有排污沟渠；同时，亦未发现厂区污水
有渗入雨水检查井现象。2021年9月20日，工作专班对牛三羊公司周边的博世汽修厂、三好名典药业、阳朴食品、高新区消防救援大
队等单位进行了随机调查走访，10名受访者均表示未发现有投诉反映的“废水直排沟内，油污和浮沫凝固在沟内，臭气满天”问题，工
作专班人员在走访中也未闻到有明显臭气。该问题不属实。

9月20日、21日由乐山市沐川县委书记余斌，乐山市沐川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星率工作专班先后两次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砂石厂为乐山新跃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9MA64UXGFX5，法定代表人：莫永才），位于乐

山市沐川县武圣乡罗山村5组，主要开采、加工、销售建筑用灰岩矿，生产规模50万吨/年。2021年7月开始试生产。该厂将开采出的原矿
石运进厂内加工后的砂石成品通过武圣乡到利店镇的新利路运出外售，单日生产砂石约1000吨至3000吨，每日约160车次运力。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行政审批情况：乐山越程运输有限公司沐川分公司（该公司法人莫永才另注册成立了乐山新跃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立项备案（备

案号：【2020-511129-12-03-465612】FGQB-0033号），取得了临时用地批复、水保批复（沐行审农林水〔2020〕20号）、环评批复（沐
环建函〔2021〕9号）。该公司向行政审批部门提供了股东决定、法人董事监事任职证明、公司章程等材料，行政审批部门依法对其办理
了营业执照。现以新成立的乐山新跃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乐山新跃矿业有限公司按照环评批复中的环保要求建有喷淋设施、污水沉淀池、冲洗槽、全封闭加工区等污染防治设施，对进出货
车采取冲洗、禁止鸣哨等降尘降噪措施，并要求货车司机在运输过程中文明驾驶。2017年以来，为保障道路畅通，沐川县公路建设服
务中心作为新利路武圣乡至利店镇路段养护管理单位，根据道路状况采取洒水降尘、清扫保洁等措施加强道路维护管理和防治扬尘，
并于2021年8月投入19.2万元对该路段13处严重破损路面、坑凼（1200余平方米）进行修复，路面破损情况有所改善，能维持车辆基
本通行。

三、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在新跃矿业运料的车辆须途经新利路，该路段起于武圣乡场镇，止于利店镇G348线路口，全长8.713公里，系2009年

按中型交通、四级公路技术标准改建的水泥混凝土路，路基路面宽6.5米。2017年以来，为支持省级重点工程仁沐高速和乐西高速建
设，该路段被施工单位作为施工通道借用，虽然仁沐高速相关项目部按照《仁沐高速路建设使用县乡道协议》多次对道路坑凼进行临时
修复，但因工程车辆多，对路面造成较大损坏，车辆通行时扬尘和噪音对沿途居民有一定影响。在近期新跃矿业试运行后，其运料车辆
加剧了该路段路面的破损，加之其他车辆过往频繁，导致该路段道路扬尘、车辆噪音影响较之前更为严重，投诉人反映的运输时有扬尘
和噪音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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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峨胜水泥厂矿山采石场转运站、机房24小时运转”问题。
责成峨胜水泥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减少夜间运行时间。（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刘健；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
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
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
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关于“皮带运输线距兴阳村1组4户村民的住房仅40米左右，噪音、灰尘等影响村民正常生活”问题。
（1）责成峨胜水泥对峨胜采矿场2#、3#皮运机中转站配套的胶带运输机和收尘系统的电机区域进行

封闭降噪，进一步减少作业过程中噪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刘健；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
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
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
改时限：2021年12月31日）

（2）责成峨胜水泥加强峨胜采矿场2#、3#皮运机中转站密封性排查，做好喷雾降尘设备和袋式收尘器巡
检维护，进一步减少粉尘外溢。（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刘健；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
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
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指导企业继续妥善处理好厂邻关系，并严禁在峨胜采矿场周边
新批农房建设。（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刘健；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
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
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加强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
政府党组成员刘健；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
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
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
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

示满意和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一）关于“福星园酒楼油烟扰民”问题。
2021年9月21日，乐山市城管局责成福星园酒楼停止使用后厨排气扇，并对空洞进行封堵，以进一步降

低餐饮作业对邻近住户的影响。9月22日，经现场查看，福星园酒楼已完成排气扇的封堵整改工作。（责任
领导：乐山市城管局环卫中心主任张建华；责任单位：乐山市城管局；责任人：乐山市城管局张公桥执法大
队大队长邓雪松；整改时限：2021年9月22日已完成整改）
（二）关于“青果山路孟烧烤，也是由于没有除烟设备，厨烟直排居民小区，店铺的噪音、油味直接影响临

近住户的生活”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城管局环卫中心主任张建华。责任单位：乐山市城管局。责任人：乐山市城管局张公

桥执法大队大队长邓雪松。
一是由乐山市城管局督促孟烧烤在装修期间规范安装合格的油烟净化设施。油烟净化装置安装完毕

后，将后厨排烟管道升至楼顶，且排烟口不得朝向居民区，避免对邻近住户造成影响。待烟道升空完成后，
方才开展后续经营活动。（整改时限：2021年10月1日前完成整改）

二是要求孟烧烤合理安排近期装修作业时间，周末、节假日不得装修，工作日只能在08：00—12：00、
14：00—18：00时段内方可装修，不得在居民休息时段进行作业，尽量避免装修噪声扰民问题。（整改时
限：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

三是责成孟烧烤在后期营业过程中，要持续做好油烟净化装置的清洗维护，并切实强化经营管理，在店
内张贴降噪“温馨提示”。如发现相关扰民投诉，乐山市城管局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区域回访群众代表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并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关于“乐山市牛三羊食品有限公司，没有安装环保设施，无环评和排污许可，废水直排沟内，油污和浮沫

凝固在沟内，臭气满天”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聂磊；责任单位：乐山高新区管委会；责任人：乐山高

新区总部经济发展局局长刘洋学、乐山高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徐德文、乐山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局长
熊平。
（一）责成牛三羊公司加强停产期间环境管理，抓好污染防治设施维护保养，确保复产后正常稳定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二）乐山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和驻区机构在牛三羊公司复工复产后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督导

牛三羊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环保要求，持续做好环保工作。（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2日，工作专班到牛三羊公司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3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整改情况
1．责成砂石加工厂落实限时运输措施，每天晚上8点至次日早上8点不得运输砂石，同时加强车辆驾

驶员教育，引导其通过公路沿线民房时减速行驶，缓减因车速过快震动产生的噪音，并最大程度减少鸣哨
鸣笛。（责任领导：乐山市沐川县政府党组成员袁民耀；责任单位：乐山市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乐山市沐
川县交警大队、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沐川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局长王长平、乐山市沐川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陶然、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镇长牟长申、
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乡长张天军；整改时间：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加强路面维护，常态化对新利路武圣乡至利店镇段路面坑凼进行修补，落实2台洒水车，根据天气情况
加大作业频次，对路面开展洒水降尘。（责任领导：乐山市沐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袁民耀；责任单位：乐山市
沐川县交通运输局；责任人：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李成勇；整改时间：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强化源头治理，加强对砂石加工厂进出车辆的日常监管，严格执行标准轴载全密闭运输，加大超限超
载、“抛洒滴漏”、改型车辆查处力度，确保车辆规范上路。（责任领导：乐山市沐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袁民
耀；责任单位：乐山市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乐山市沐川县交警大队、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局、乐山市沐
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沐川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长平、乐
山市沐川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陶然、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李成勇、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镇长
牟长申、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乡长张天军；整改时间：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4．立足长远，由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局对新利路武圣乡至利店镇路段实施大修，最大限度减少扬尘
和噪声污染问题。（责任领导：乐山市沐川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袁民耀；责任单位：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
局、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沐川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李成勇、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镇长牟长申、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人民政府乡长张天军；整改时间：
2022年9月30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2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对象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25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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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二届理事会第42
次会议研究，决定召开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0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 10:30，会期半天。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本社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可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本社理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地点
井研县紫晶国际大酒店四楼研溪厅(井研县研城

镇和平街80号-附3号)。
二、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0月18日，每周一至周五

9:00-12:00，14:00-16:00。
（二）登记地点
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楼综合部。
（三）登记方式

拟出席会议者在登记时间内到指定登记地点或以
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

（四）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权凭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
件、代理人身份证及股权凭证复印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提交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本人身份证及法人单位股权凭证复印
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
原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代理人身份证及法人单位
股权凭证复印件。

上述材料需要股东本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
凡未按时到会或未委托他人按时参会的股东，作自动
弃权处理。

三、会议主要内容
（一）审议《关于提名王剑同志为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的提案》；
（二）审议《关于提名曾劲同志为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的提案》；
（三）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理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1年财
务预算方案（草案）》；

（六）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草案）》；

（七）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信息披露报告》；

（八）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0年度
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九）审议《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修改方
案》。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人:廖立东、余惠
（二）联系电话:0833-3711139 0833-3718882
（三）联系传真:0833-3711838
（四）邮编:613100

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1年9月29日

广告

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尊敬的峨眉·长岛（A区）业主：
目前我司按照政府相关政策要求推进峨眉·长岛（A区）项目规划方

案调整。此次规划调整将涉及峨眉·长岛（A区）项目部分建筑，并对其
1-2层未售住宅进行架空层改造，改造后的架空层将作为公共活动空
间，供全体业主使用，同时也将对阳台进行安全鉴定。该方案将极大地
提升项目品质，增加小区居住舒适度。该规划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将在
项目销售中心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10
日止。公示期间若有疑问请咨询0833-5527888。若对规划调整方案有
异议，请业主以书面方式向我司提出。感谢各位业主的支持和理解。

特此公告

峨眉山力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广告

规划方案调整公示

乐 山 市 新 建 小 学 食 堂“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编 号
JY35111020008240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乐山市新建小学
2021年9月30日

广告

遗失声明


